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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SP13-2025-0008

浙 江 省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文件

浙 江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浙 江 省 经 济 和 信 息 化 厅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浙 江 省 民 政 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浙 江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浙 江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浙 江 省 农 业 农 村 厅
浙 江 省 商 务 厅
浙 江 省 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厅
浙 江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浙 江 省 应 急 管 理 厅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国 有 资 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浙 江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浙 江 省 总 工 会
浙 江 省 妇 女 联 合 会
浙 江 省 残 疾 人 联 合 会
国 家 金 融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浙 江 监 管 局
浙 江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浙人社发〔2025〕37号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20部门关于
印发《技能促富助力缩小“三大差距”行动

方案（2025—2027年）》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力社保局、发展改革委、经信局、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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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财政局、建委（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农业农村局、商

务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局、国资委（办、

局）、市场监管局、总工会、妇联、残联、金融监管分（支）局、

邮政管理局，省级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2025〕3号）、《关于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通知》（人

社部发〔2025〕10号）要求，高水平推进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

省人力社保厅等 20部门制定了《技能促富助力缩小“三大差距”

行动方案（2025—2027 年）》，现印发给你们（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请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浙 江 省 教 育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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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省 民 政 厅 浙 江 省 财 政 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 江 省 商 务 厅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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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应急管理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 江 省 总 工 会

浙江省妇女联合会 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

2025年 7月 15日

http://www.baidu.com/link?url=an6ZoEYn1EWJ3cguZaxKMhJ221cPZTuYlbeNO9XvsXSBtw9uGO2Jrhg0RIyl6sv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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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促富助力缩小“三大差距”行动方案
（2025—2027年）

为贯彻落实《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

〔2025〕3号）、《关于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通知》（人

社部发〔2025〕10号）有关要求，高水平推进省域技能型社会建

设，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特制定本行

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聚焦“一个首要

任务、三个主攻方向、两个根本”，以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为引领，

持续构建完善技能培育、技能创富和技能生态三大体系，大力实

施“技能照亮前程”“技能强企”“技能兴村”“技能提薪”“技能

成才”等五大行动，进一步发挥劳动者技能提升在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为缩小“三大差距”

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出更大贡献。

二、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

（一）推行“订单式”培训促进精准就业。聚焦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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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群体，大力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

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模式，推动培训和就业协同联动。依托浙江

人力资源大市场，加强技能类岗位需求预测分析。推进“重点群

体就业帮扶”和“职业能力一体化”平台融通共享，实现培训、

评价、就业信息互联互通。聚焦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

济、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开展大规模职业

技能提升培训。持续加强受外部冲击明显的企业职工、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农民工、残疾人等重点就业群体技能提升培训。（省人

力社保厅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培训网络。合理布局建设“30分

钟职业技能培训圈”，推动培训基地站点标准化建设、特色化运营，

实现服务集成、资源集聚、共建共享，实现“县城—中心镇—重

点村”发展轴培训基地、站点全覆盖。优化培训信息咨询服务，

在政府官网、便民服务中心、零工市场等平台设置培训专栏，公

开培训信息导航图，为劳动者就近就地参加培训提供便捷服务。

（省人力社保厅）

（三）强化职业学校技能培训支撑作用。指导职业学校（含

技工院校，下同）围绕高精尖缺职业（工种），面向企业职工、高

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提供技能培训。指导职业学校优化

薪酬分配制度，充分激发教师参与社会化培训的积极性。推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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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围绕产业持续优化技工院校发展布局，

深化产教融合，高水平建成 10所一流技师学院和 69个高水平专

业群。聚焦新职业、新制造、数字化等领域，建设一批前沿专业，

推进专业群迭代升级。（省人力社保厅、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四）加强大学生就业技能培训。支持技工院校在《浙江省

技工院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规定的原有招生对象基础上，面向

未就业大学生开设全日制预备技师（技师）班，纳入技工院校年

度招生计划，享受技工院校全日制在校生相关政策。支持职业院

校面向大学生群体定制技能培训班，引导大学生利用寒暑假、双

休日等假期时间开展技能培训。（省人力社保厅、省教育厅、省财

政厅）

（五）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四化”建设。推进标准化建设，

聚焦新职业、急需紧缺职业和特色产业，健全“浙派工匠”职业

序列技能标准体系。推进规范化建设，健全完善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管理办法，探索建立培训机构教师培养培训制度。推进精准化

建设，各地应根据当地产业发展和就业需求，及时发布职业技能

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开展补贴性培训项目培训机构目录并动态调

整。推进数字化建设，迭代升级“浙派工匠”一体化系统，探索

接入AI智能模块，进一步提升职业培训整体智治水平。（省人力

社保厅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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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技能强企”行动

（六）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引导支持企业按需设

立学徒岗位，对新招用职工、在岗职工和转岗职工进行学徒培养。

企业新型学徒制对象范围，可扩大到签订半年以上实习协议的毕

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

毕业生）,培养目标可由中级工、高级工扩展到技师、高级技师。

支持职业学校与链主企业、龙头企业等共建产业学院、企业学院。

（省人力社保厅、省经信厅、省教育厅）

（七）推动企业自主评价提质扩面。大力推行“新八级工”

制度，指导试点企业做好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评聘工作。对解决

重大工艺技术难题和重大质量问题、技术创新成果获得省部级以

上奖项、师带徒效果明显的技能人才，可打破学历、资历、年龄、

比例等限制，由企业直接认定高级工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省

人力社保厅、省科技厅）

（八）加大技能型企业培育力度。建立健全行业涉企政策与

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关联机制，建立技能型企业激励机制，择

优确定一批技能型企业典型案例。到2027年底累计培育技能型企

业10000家。加强职业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建设一批公共实训

基地、企业公共实训基地。（省人力社保厅、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各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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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因地制宜打造行业技能生态圈。围绕“415X”先进制

造业集群、“315”科技创新体系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在每个县（市、

区）打造 1个以上具有地方特色，集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

指导、岗位推荐等功能于一体的行业技能生态圈，可包含 1条或

若干条“产业、教学、评价”衔接融通的技能生态链，链主企业

可面向生态链内企业职工开展项目化培训，可直接作为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机构面向生态链内企业职工开展技能等级评价。（省人力

社保厅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参与）

（十）推进“技能随企出海”。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技能领域交流合作，推动共用职业标准、共育培训师资、互认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支持在海外投资建厂（产业园）的浙江企业健

全职工培训制度，面向海内外本土员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

等工作。（省人力社保厅）

四、实施“技能兴村”行动

（十一）加大技能型乡村培育力度。进一步整合统筹政策、

资金、资源推进技能型乡村（社区）建设。围绕乡村特色产业发

展需求，开发一批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面向农村劳动力开展

技能等级认定。推广乡村运营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开展返乡

入乡合作创业带头人培训。适时推出一批技能提升助力地方产业

发展的典型案例。到 2027年底累计培育技能型乡村（社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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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人力社保厅、省农业农村厅）

（十二）强化共富工坊技能人才培育。推进技能赋能共富工

坊迭代升级，打造集项目孵化、技能培训、就业创业于一体的共

富平台，助力劳动者从体力劳动型增收向技能劳动型增收转变。

（省委组织部、省人力社保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省文

化广电和旅游厅、省妇联、省残联、省工商联）

（十三）引导职业学校多领域服务乡村。支持职业学校完善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建设一批与当地乡村产业发展相匹配的特色

专业。积极引导职业学校开展“送教入乡”活动、“技能点亮乡村”

师生竞赛等，强化乡村技能人才引育。（省教育厅、省人力社保厅、

省农业农村厅）

五、实施“技能提薪”行动

（十四）指导建立健全符合技能人才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

推广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广泛开展能级工资集体协商，重点

协商不同职业（工种）、不同技能等级技能人才起点工资、技能

津贴标准等，引导企业合理确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在技能人才

聚集的区域、行业开展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省人力社

保厅、省总工会）

（十五）探索技术工人中长期激励机制。引导企业对高技能

人才实行年薪制、协议工资制和岗位分红、股权激励等中长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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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推广园区企业集合年金制度试点经验，鼓励支持更多企

业为高技能人才建立企业年金。（省人力社保厅）

（十六）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国有企业建

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国

有企业工资总额分配要向高技能人才倾斜，工资总额增幅优先用

于高技能人才等激励。探索将高技能领军人才纳入股权激励、分

红激励等中长期激励范围。（省国资委、省人力社保厅）

（十七）健全技能人才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加强技能人才和

技能型企业金融需求排摸和金融服务监测，全面推广“技能共富

贷”“技能共富保”等金融产品。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根据技能人才

成长不同阶段、技能创业创富全过程，提供覆盖职业培训、就业

创业、住房消费、医疗健康、财富保值增值、养老服务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浙江金融监管局、省人力社保厅）

六、实施“技能成才”行动

（十八）全面发挥技能竞赛引领作用。组织承办好浙江技能

大赛。定期举办浙江省省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支持举办各类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支持各设区市申办省级综合性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加速竞赛成果转化，推动竞赛标准向教学标准转化、竞赛训

练方式向教学实训方式转化、竞赛场地向实训场地转化。（省人力

社保厅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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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深化推行“一试双证”制度。更新完善行业证书与

技能等级证书比照目录，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扩大一次

评价同时颁发企业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一试双证”制度

试点范围，推动职业标准与企业人才标准互通互认。（省人力社保

厅牵头，各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深化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稳

步推进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有效衔接，建立职

称评审绿色通道，符合条件的高技能领军人才可直接申报相应职称。

鼓励各地突出技术改造革新、传技带徒、技能竞赛成绩等内容，有

条件的评委会可对技能人才单列评审。（省人力社保厅牵头，各行

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一）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梯队培养计划。深化实施省

级高技能人才计划、大国工匠培育行动，加快培养扩充新时代“浙

派工匠”骨干队伍。积极推荐优秀高技能人才申报参评中华技能

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省人力社保厅、省委组织部、省总工会、

团省委）

七、工作要求

建立省级总体统筹、部门深度参与、市县具体实施的工作体

系，形成人力社保部门牵头抓总，各职能部门积极支持，各行业

部门负责行业技能人才需求预测、工作计划和具体培养的工作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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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各地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切实抓好贯彻落实。健全多元投

入机制，通过企业职工教育经费、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人才经费、职工个人付费等多渠道

筹集资金，支持技能促富工作。强化宣传引导，帮助企业和劳动

者进一步了解掌握、用足用好政策，营造尊重技能、崇尚技能的

良好社会氛围。

附件：1.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2.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培育计划表



附件1

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主要任务 重点工作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工作目标

一、实施

“技能照

亮前程”

培训行动

（一）推行

“订单式”

培训促进

精准就业

聚焦先进制造

业、数字经济、

低空经济、交通

运输、建筑施工、

生活服务业等领

域，开展大规模

职业技能提升培

训

开展先进制造业领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省人力社保厅

省经信厅
每年培训 40万人次

开展数字经济领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省人力社保厅 每年培训 10万人次

开展低空经济领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省经信厅 每年培训 0.1万人次

省交通运输厅 每年培训 0.1万人次

开展交通运输领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省交通运输厅 每年培训 1万人次

省邮政管理局 每年培训 1.95万人次

开展建筑施工领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省建设厅 每年培训 15万人次

开展高危行业安全技能提升培训 省应急管理厅 每年培训 20万人次

开展生活服务业领域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养老服务 省民政厅 每年培训 7万人次

家政服务

省人力社保厅、省商务

厅、省发展改革委按职

责分工负责
每年培训 5万人次

健康管理服务 省卫生健康委 每年培训 1.2万人次

育婴托幼服务 省卫生健康委 每年培训 2万人次

长期照护服务 省医保局 每年培训 1万人次

文化旅游服务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每年培训 4万人次



主要任务 重点工作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工作目标

开展生产性服务业领

域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研发设计服务
省经信厅

省科技厅
每年培训 0.1万人次

测绘服务 省自然资源厅 每年培训 1万人次

检验检测服务 省市场监管局 每年培训 0.5万人次

人力资源服务 省人力社保厅 每年培训 2万人次

生态环境服务 省生态环境厅 每年培训 0.5万人次

持续加强受外部

冲击明显的企业

职工、高校毕业

生等青年、农民

工、残疾人等重

点就业群体技能

提升培训

开展网店业主、网络主播、外卖骑手等平台经

济劳动者技能培训
省市场监管局

每年分别培训 10万人次、1万人次、10
万人次

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省人力社保厅 每年培训 15万人次

开展返乡入乡合作创业带头人培训
省人力社保厅

省农业农村厅
每年培训 2万人次

开展失业人员职业技能培训 省人力社保厅 每年培训 3.5万人次

就业困难人员职业技能培训 省人力社保厅 每年培训 0.5万人次

开展高校未就业毕业生职业技能培训
省人力社保厅

省教育厅

团省委

每年培训 3万人次

开展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每年培训 0.5万人次

开展残疾人群体职业技能培训 省残联 每年培训 2万人次

开展妇女就业技能培训 省妇联 每年培训 10万人次

开展产业工人技能培训 省总工会 每年培训 20万人次

开展职工再就业技能培训 省总工会 每年培训 2万人次

开展个体劳动者技能培训 省市场监管局 每年培训 20万人次



主要任务 重点工作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工作目标

（二）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培

训网络
建设“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 省人力社保厅

2025年，实现技能培训基地、站点全省

县城和中心镇及有条件的重点镇、重点

村全覆盖；2027年，实现“县城—中心

镇—重点村”发展轴培训基地、站点全

覆盖。

（三）强化职业学校技能培训

支撑作用

指导职业学校优化薪酬分配制度，充分激发教

师参与社会化培训的积极性。

省人力社保厅

省教育厅

省财政厅

2025年，在省属高职院校和技师学院开

展社会化服务薪酬激励试点；2025—
2027年，各地进一步指导职业学校落实

好社会化培训激励政策。

建成10所一流技师学院和69个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一批特色技工学校和特色专业。
省人力社保厅

2025年，建设 10所一流技师学院和 69
个高水平专业群；2027年，建成一批特

色技工学校和特色专业。

（四）加强大学生就业技能培

训

支持技工院校面向未就业大学生开设全日制预

备技师（技师）班，面向大学生群体定制技能

培训班。

省人力社保厅

2025年，在湖州市、绍兴市滨海新区、

台州市椒江区开展试点工作；2026年在

全省推广。

（五）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四

化”建设

推进规范化建设，完善浙江省民办职业培训学

校管理办法，探索建立培训机构教师培养培训

制度。

省人力社保厅

2025年，出台民办培训机构星级评定制

度；2027年，培育省级五星级民办培训

机构 200家。



主要任务 重点工作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工作目标

二、实施

“技能强

企”行动

（六）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

学徒制

引导支持企业按需设立学徒岗位，对新招用职

工、在岗职工和转岗职工进行学徒培养，并可

按规定享受职业培训补贴。

省人力社保厅

省教育厅

2025年，以技能型社会建设专项激励地

区为重点，推行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

制；2027年，在全省推广。

（七）推动企业自主评价提质

扩面

大力推行“新八级工”制度，指导试点企业做

好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评聘工作。
省人力社保厅

2025年，遴选“新八级工”制度企业

10家以上；2027年，实施“新八级工”

制度的企业累计达到 150家以上。

对解决重大工艺技术难题和重大质量问题、技

术创新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项、师带徒效果

明显的技能人才，可打破学历、资历、年龄、

比例等限制，由企业直接认定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特级技师、首席技师。

省人力社保厅

省科技厅

到 2027年，推动企业建立以职业能力

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的技能人才

评价体系。

（八）加大技能型企业培育力

度

建立健全行业涉企政策与企业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关联机制，建立技能型企业激励机制，择优

确定一批技能型企业典型案例。

省人力社保厅

到2025年底，累计培育技能型企业5000
家；到 2027年底，累计培育技能型企

业 10000家。

（九）因地制宜打造行业技能

生态圈

围绕“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315”科技创

新体系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在每个县（市、区）

打造 1个以上具有地方特色，集技能培训、技

能评价、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功能于一体的

行业技能生态圈。

省人力社保厅

省经信厅

2025年，在“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

的部分产业集群建立行业技能生态圈；

到 2027年底，在每个县（市、区）打

造 1个行业技能生态圈。

（十）推进“技能随企出海”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技能领域交流合作，

推动共用职业标准、共享职业技能培训模式、

共育职业技能培训师资、互认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省人力社保厅

2025年，组织一批高技能人才赴国外开

展培训交流；2027年，技能人才国际交

流合作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进一步健

全完善。



主要任务 重点工作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工作目标

三、实施

“技能兴

村”行动

（十一）加大技能型乡村培育

力度

进一步整合统筹政策、资金、资源推进技能型

乡村（社区）建设，开发一批专项职业能力考

核项目，面向农村劳动力开展技能等级认定。

省人力社保厅

省农业农村厅

到 2025年底，累计培育技能型乡村（社

区）500个，遴选公布乡村特色专项不

少于 10项；到 2027年底，累计培育技

能型乡村（社区）1000个，全省乡村特

色专项不少于 50个。

（十二）强化共富工坊技能人

才培育

推进技能赋能共富工坊迭代升级，打造集项目

孵化、技能培训、就业创业于一体的共富平台。

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社保厅

省农业农村厅

省商务厅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省妇联

省残联

省工商联

2025年，聚焦山区海岛县开展技能赋能

共富工坊试点，形成一批典型经验做

法；2027年，在全省全面推广技能赋能

共富工坊试点经验，逐步实现劳动者从

体力劳动型增收向技能劳动型增收转

变。

（十三）引导职业学校多领域

服务乡村

支持建设一批与当地乡村产业发展相匹配的特

色专业，开展送教下乡、师生竞赛等活动。

省教育厅

省人力社保厅

省农业农村厅

2027年，在技工院校建成一批乡村产业

相关特色专业。



主要任务 重点工作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工作目标

四、实施

“技能提

薪”行动

（十四）指导建立健全符合技

能人才特点的薪酬分配制度

推广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广泛开展能级工

资集体协商，重点协商不同职业（工种）、不同

技能等级技能人才起点工资、技能津贴标准等。

在技能人才聚集的区域、行业开展区域性行业

性工资集体协商。

省人力社保厅

省总工会

2025年底，实现已建会规上企业开展能

级工资集体协商比例达到 60%以上；到

2027年底，实现已建会规上企业开展能

级工资集体协商全覆盖。

（十五）探索技术工人中长期

激励机制
推广园区企业集合年金制度试点经验。 省人力社保厅

2025年，争取全省建立企业年金的产业

园区达到 2个；2027年，争取全省建立

企业年金的产业园区达到 8个。

（十六）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示

范带动作用

引导国有企业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岗位）序

列相匹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工资总额增幅

优先用于高技能人才等激励。

省国资委

省人力社保厅

2027年，省属国有企业各层级子企业完

成薪酬分配制度修订，普遍建立与职业

技能等级（岗位）序列相匹配的岗位绩

效工资制度，强化工资收入分配的技能

价值激励导向。

（十七）健全技能人才综合金

融服务体系

全面推广“技能共富贷”“技能共富保”等金融

产品。

浙江金融监管局

省人力社保厅

2025年，推出省级层面“技能共富保”；

2027年，实现对符合标准、信用记录良

好的技能人才融资对接和预授信全覆

盖。



主要任务 重点工作 工作举措 责任单位 工作目标

五、实施

“技能成

才”行动

（十八）全面发挥技能竞赛引

领作用

组织承办浙江技能大赛，指导有关部门、行业

企业组织开展各类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支持各

设区市申办省级综合性行业职业技能竞赛。

省人力社保厅

省教育厅

每两年举办一次浙江技能大赛；2025年
举办浙江省数字经济职业技能竞赛；每

年根据人社部行业技能竞赛计划、我省

重点行业需求，开展省级行业技能竞

赛。

定期举办浙江省省级职工职业技能竞赛。 省总工会
每年举办 100场以上省级职工职业技能

竞赛。

（十九）深化推行“一试双证”

制度

更新完善行业证书与技能等级证书比照目录，

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

省人力社保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海洋经济厅

2025年，公布第二批行业证书与技能等

级证书比照目录；2027年，比照目录涉

及行业类别达到 10个以上。

以数字经济、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为重点领

域，扩大一次评价同时颁发企业证书和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的“一试双证”制度试点范围，推

动职业标准与企业人才标准互通互认。

省人力社保厅

2025年，遴选第二批“一试双证”试点

企业；2027年，持续推进“一试双证”

改革。

（二十）深化高技能人才与专

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

围绕工程、农业等八大职称系列，稳步推进职

称制度与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有效衔

接。

省人力社保厅

2025—2027年，推动 300名高技能人才

取得高级职称，1000名高技能人才取得

中级职称。

（二十一）实施高技能领军人

才梯队培养计划

深化实施省级高技能人才计划、大国工匠培育

行动等项目，积极推荐优秀高技能人才申报参

评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

省人力社保厅

省委组织部

省总工会

团省委

2025年，遴选培育 10名左右浙江大工

匠、600名左右浙江工匠；2025—2027
年，每年遴选培育高技能领军人才和高

技能青年人才 120名左右。



附件 2

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培育计划表

序

号
地区

技能型企业 技能型乡村（社区）

2025年培育

数量（家）

2025年底累

计培育数量（家）

2027年底累计

培育数量（家）

2025年培育数量

（个）

2025年底累计

培育数量（个）

2027年底累计

培育数量（个）

1 杭州市 453 700 1500 31 100 155
2 宁波市 509 828 1525 39 71 135
3 温州市 305 505 1200 15 35 70
4 湖州市 224 379 750 27 62 100
5 嘉兴市 296 495 1075 24 50 100
6 绍兴市 288 488 1075 19 44 100
7 金华市 315 618 1100 25 58 100
8 衢州市 78 134 250 10 23 50
9 舟山市 22 33 75 5 12 25
10 台州市 433 733 1250 21 48 100
11 丽水市 55 87 200 15 35 65

合 计 2978 5000 10000 231 53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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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07-17T07:09:59+0800
	0


		
	2025-07-17T08:40:00+0800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


		
	2025-07-17T08:42:36+080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0


		
	2025-07-17T08:43:35+0800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1
	0


		
	2025-07-17T08:49:31+080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2
	0


		<Signature><sigCertType>1</sigCertType><certB64></certB64><sigAlgOid></sigAlgOid><sid>0</sid><isRealSign>1</isRealSign><signList><signType>1</signType><posPage>4</posPage><posX>164</posX><posY>360</posY><sealOpacity>230</sealOpacity><sealData></sealData><sealDataType>1</sealDataType></signList><isGuoBanSeal>1</isGuoBanSeal><isCloud>0</isCloud></Signature>
	2025-07-17T08:57:39+0800
	0


		
	2025-07-17T09:27:40+0800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
	0


		<Signature><sigCertType>1</sigCertType><certB64></certB64><sigAlgOid></sigAlgOid><sid>0</sid><isRealSign>1</isRealSign><signList><signType>1</signType><posPage>3</posPage><posX>165</posX><posY>195</posY><sealOpacity>230</sealOpacity><sealData></sealData><sealDataType>1</sealDataType></signList><isGuoBanSeal>1</isGuoBanSeal><isCloud>0</isCloud></Signature>
	2025-07-17T09:40:44+0800
	0


		
	2025-07-17T09:57:30+0800
	浙江省商务厅公章
	0


		<Signature><sigCertType>1</sigCertType><certB64></certB64><sigAlgOid></sigAlgOid><sid>0</sid><isRealSign>1</isRealSign><signList><signType>1</signType><posPage>4</posPage><posX>405</posX><posY>675</posY><sealOpacity>230</sealOpacity><sealData></sealData><sealDataType>1</sealDataType></signList><isGuoBanSeal>1</isGuoBanSeal><isCloud>0</isCloud></Signature>
	2025-07-17T11:03:17+0800
	0


		
	2025-07-17T14:39:04+0800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1
	0


		
	2025-07-17T15:08:23+0800
	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
	0


		<Signature><sigCertType>1</sigCertType><certB64></certB64><sigAlgOid></sigAlgOid><sid>0</sid><isRealSign>1</isRealSign><signList><signType>1</signType><posPage>3</posPage><posX>173</posX><posY>694</posY><sealOpacity>230</sealOpacity><sealData></sealData><sealDataType>1</sealDataType></signList><isGuoBanSeal>1</isGuoBanSeal><isCloud>0</isCloud></Signature>
	2025-07-17T15:16:46+0800
	0


		
	2025-07-18T09:26:47+0800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0




